关于举办2014年度常州市初中青年历史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研室、各初中校教导处及历史学科教研组：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初中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历史教师队伍，根据《关于设立常州市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项目的通知》和《常州市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实施细则》，决定在全市开展初中历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的初中历史教师必须参加比赛，40周岁以上的初中历史教师自愿参赛。
二、活动时间
2014年4月-5月。
三、竞赛程序与内容
 1．辖市区竞赛
（1）第一轮：专业技能比赛。形式：采用笔试形式集中组织。内容：教育学、心理学、新课程理念（20%）；历史学科专业知识（60%）；命题技术（20%）。题型：选择题；非选择题。时间：90分钟。

（2）第二轮：通用技能竞赛。经过第一轮选拔，胜出教师参加第二轮比赛。比赛内容为书写粉笔字、即兴演讲、教学设计、课件制作和模拟课堂教学。其中即兴演讲由选手随机抽取演讲题目，准备2分钟，演讲5分钟。教学设计与课件制作由选手获得比赛课题，利用提供的素材库，根据比赛内容完成相应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课件制作。时间为3小时。模拟课堂教学由选手根据制作好的教学设计和课件制作，现场进行模拟课堂教学。时间为20分钟。每一个选手的教学设计、课件制作与模拟课堂教学三个环节的内容应保持一致。

通用技能项目的权重为：①粉笔字：权重15%；②即兴演讲：权重15%；③教学设计：权重20%；④模拟课堂教学（含课件制作）：权重50%。

2．大市竞赛
   （1）大市竞赛的内容为“通用技能”，各项目所占权重同上。
（2）大市比赛参赛名额分配：原城区（含钟楼区、天宁区、戚区）、武进区各4人，金坛市、溧阳市各3人，新北区2人。
以上竞赛内容以省竞赛内容为准，如省竞赛内容有变，本竞赛内容也将随之变动。

四、评奖及标准
1．各辖市区开展的竞赛，由各辖市区自行决定奖励等次、名额及奖励方式。
2．市级竞赛分一、二、三等奖三个级别评奖，其比例为20％、30％、50％。 
3．各辖市区可自行设立组织奖和优胜奖。对参赛率较高的学校颁发基本功竞赛组织奖，对参赛率较高的学校且在第二轮及第三轮竞赛获得较高积分的学校颁发优胜奖。
五．费用
参赛费主要用于参赛人员的伙食补贴、评委费及活动的其它费用，区域比赛第一、二轮比赛的参赛费均为50元，市级比赛参赛费200元。经费由参赛教师所在单位支付。
六．原城区报名
原城区（含钟楼区、天宁区、戚区）、新北区的报名工作从本通知发出即日起开始，截止3月25日结束。由各校统一报名，报名时将报名单（见附件）交闵晓弘处，并将报名单电子稿发到闵晓弘邮箱：jysmxh@czedu.gov.cn  报名时，将教师参赛费用一并送给教科院会计室。
　　                                                        常州市教科院
2014年3月13日
附件：

2014年常州市区初中青年历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第一轮活动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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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联系电话

	
	
	
	
	

	
	
	
	
	

	
	
	
	
	

	
	
	
	
	

	
	
	
	
	

	
	
	
	
	

	
	
	
	
	

	
	
	
	
	

	
	
	
	
	

	
	
	
	
	

	
	
	
	
	

	
	
	
	
	


学校盖章：

2014年3月13日
